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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作日期 114 年 12 月 



岡山榮譽國民之家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4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家第二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劉凡融副主任            紀錄：楊惟強 

肆、 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附簽到表。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 承辦單位報告： 

一、 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：無。 

 

二、 工作報告： 

（一）本家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業已組成，負責督導本家安全及衛生防

護、檢查事項，以及處理職場霸凌申訴案件。委員為：劉召集

人凡融、陳委員秀華、李委員光榮、宋委員慧美、莊委員明山、

陳委員昭伶、蔡委員淑媛(外聘)、張委員素玉(外聘)及吳委員

金肅(外聘)等 9 人，任期自 114 年 10 月 31 日起至 116 年 

10 月 30 日止。 

（二） 本家已於 114 年 10 月29 日訂定「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處理作

業要點」，並於本家共用區-a10公告區-人事室公告區公開揭示。 

（三）本年度本家有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業務推

動情形，彙整如下表： 

 

 



序
號 

日 期 安 衛 辦 法 業 務 辦 理 情 形 

1 1014 

訂頒本家公務人員執行職務
安全及衛生防護實施計畫。 

114 年 10 月 14 日岡榮人字
第 1144000014 號函頒。 

2 
0301 
 

1212 

於連假值勤安全講習辦理職
場霸凌宣導。 
 

本(114)年度 2/24、3/26、
5/28 已辦理 3 場有關職場
霸凌宣導，參加人員除職員
工外含委外人員計 120 人
次以上。 
已依規通知本家防護委員
會委員參加職場霸凌相關
教育訓練及全體公務人員
均已完成至少 1 小時職場
霸凌教育訓練。(49 人、189
小時) 

3 1022 
自 114 年 7 月 1 日起應辦理
事項自我檢核表。 

已於 114 年 10 月 22 日完
成。 

4 1029 
修訂本家員工職場霸凌防治
與申訴處理作業要點。 

114 年 10 月 29 日岡榮人字
第 1144000025 號修頒。 

5 1217 

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基本
設施檢核表及公務人員執行
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應
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。 

已於114年 12月 17日填具
完成。 

 

柒、 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有關本家填具 114 年度「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」

及「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」（如附件）一案，提請

審議確認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14 年 12 月 1 日公護字

第 1149060021 號函辦理。 



二、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（以下簡稱安衛辦法）第 5 

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防護委員會負責下列事項：……三、督導各項安

全及衛生防護措施，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，於機關網頁公開。……」

第 43 條規定：「為落實執行公務人員填報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，

各機關防護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1 次會議，自我檢查執行情形。」

第 48 條規定：「各主管機關應於每年 3 月底前，彙整該機關及所

屬機關前一年度依本辦法之執行情形，報送保訓會。」 

三、保訓會為依安衛辦法第 48 條規定彙整各機關前一年度執行情形，

請各機關填報 114 年度「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」及「職場

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」，並提防護委員會確認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捌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玖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

 

 

 





表2-2 由各機關填寫

主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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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範例】 ○○部 456789123 14 3 1 2 0 1 4 2 1 0 0 0 0 0 0 0 7 3 3 0 1

總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

本機關 岡山榮家 A51003500J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

附註:

114年度　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－案件統計
基本資料 案件統計情形

內容 機關名稱 機關代碼
案件

總數

被申訴對象為一般同仁 被申訴對象為一級單位主管 被申訴對象為機關首長 小計

公式自動帶出，請勿填寫

1.請各機關詳實填寫調查年度之案件受理情形後，送主管機關彙整，並由主管機關於115年3月31日前函報保訓會。

2.本表採計期間自114年7月1日至12月31日。

3.請填寫淺黃色網底欄位，其餘欄位由公式自動帶出，請勿填寫。

4.考量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（即行業統計分類非屬「政府機關」、「民意機關」者），於該法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定前，仍適用安衛辦法有關職

場霸凌申訴通報處理及防治之規定，爰請配合查填本表。

5.為確保各機關均未漏答，無案件機關，亦請於各欄位填寫「0」。


